
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

類 科：都市計畫技術
科 目：都市及區域計劃法令與制度
考試時間：2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687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依國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，說明都會區域之定義及規劃基本原

則為何？都會區域計畫之擬訂及檢討變更時機為何？都會區域計畫應載

明那些事項？（25分）

二、依都市計畫法與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公有土地如何配合

都市發展？（25分）

三、依民國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，都市更新如何連結都市

計畫？（25分）

四、何謂環境敏感地區？全國國土計畫與全國區域計畫對於環境敏感地區之

分類及分級規定，有何異同？原因為何？試申述之。（25分）


